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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1.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、企业取得相关资质证书等（包

括但不限于高新技术企业、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

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资质证书）；

2.企业员工总数、学历结构、研究开发人员总数、从事

工业母机产品研发人员总数及其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数比

例的说明，从事申报产品研发人员名单，以及申请优惠政策

的上一年度最后一个月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证明（包括

劳务派遣人员代缴社保付款凭证）等证明材料；

3.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签订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（包

括会计报表、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等）以及工业

母机产品销售收入、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说明；研究开发费

用按财税〔2015〕119号文及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第 40号

公告要求的口径归集后，在会计报告中单独说明，不能说明

的需提供按照上述口径的研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或税

务鉴证报告；

4.企业开发/拥有的与申报产品强相关的十条以内代表

性实用新型、发明专利材料；

5.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关于申报产品的成果鉴定报告或产

品技术参数证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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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上一年度关于申报产品的销售合同复印件；

7.一至两份关于申报产品的具有代表性的用户报告；

8.上一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

违法行为的承诺书；

9.企业拥有与申报产品强相关的工程实验室、重点实验

室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博士后工作站、企业技术中心等创

新平台建设情况的证明材料，并注明平台名称、主管部委、

属于国家级或者省级等；

10.企业承担与申报产品强相关的省级以上研发项目的

证明材料，包括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、项目金额、委托单位

以及国家级或者省级等；

11.企业牵头/参与申报产品标准制修订情况的证明材

料；

12.申报产品获得的奖项证明；

13.机床装备/机械基础装备制造成熟度评价等级证书；

14.当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、财政部门、税务部门要求出

具的其他材料。

注：所有证明材料复印件均须加盖企业公章，其中第 1-8

项为必须提供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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